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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交付法庭錄⾳﹒其中將法官恐嚇證⼈之部分﹒.剪掉後交付被告﹒這⾏為
是否觸犯變造或偽造公⽂罪

我被誣陷教唆犯罪.⽽共同被告出庭作證時指出教唆之⼈不是我.甚⾄不認識我.⽽法官當⻑向證⼈咆哮.並
⼤聲對證⼈說:<你若跟上次講的不⼀樣.我就判你偽證罪>致證⼈⼼⽣恐懼.不敢說實話..隨後由檢察官迎
導證詞....
後來⼩弟我申請交付法庭光碟..卻發現該段錄⾳被剪掉.法官這樣做應該有變造公⽂書之罪.⽽證⼈⾮出⾃
⼰願⽽做出的證詞.應沒有證據能⼒...⼩弟應該怎麼做..才能討回公道..感謝各位⼤⼤

 王琮儀（認證法律⼈）
讚： 7 留⾔： 0 

2021-01-29 04:33

提問⼈您好，您的問題牽涉到需要檢視個案事實的狀況，此處僅單純就您的問題簡化成：「法庭錄⾳是否為公
⽂書？」、「如果有⼈剪接錄⾳是否會觸法？」等問題進⾏討論，還請參考。同時建議您尋求專業律師的法律
服務，以尋求案件中的救濟。

 林聖凱（進階會員） 刑事犯罪 ∕ 偽造⽂書 2019-01-05 01:08

公⽂書的定義
在回應本題之前，必須先把⽂書的概念作⼀個整理，也希望讓其他讀者可以參考⽂書的概念。

⽂書的基本概念
⽂書需要同時具備以下的三個特徵[1]（或說功能），才是刑法偽造⽂書印⽂罪章裡⾯所講的「⽂書」。

（⼀）

穩固功能
⽂書必須要是以⼀般⼈或者是特定⼈可以理解的⽂字或符號，依附在可以持續存在的實體上⾯。例如把
中⽂字印在⽩紙上就具有穩固功能，單純把字寫在沙灘上則沒有穩固功能。

1.

保證功能
⽂書必須要能夠從事實上或者法律上可以讓⼈辨認出，這份⽂件是由誰所製作，或者誰可以擔保這份⽂
書真實性。簡單來說，要可以知道⽂書的製作者是誰。⽽只要可以看的出來有⼀個製作⼈即可，不管是
不是真的存在這個製作⼈（例如詐騙集團假託⼀個不存在的⼈名），都不會影響保證功能。

2.

證明功能
⽂書必須能證明法律上重要性的事實，⽽⾮單純私⼈、與法律無關的事情。舉例來說，記載購物明細與
出貨證明的訂單，因為記載了買賣契約的相關事實，所以具有證明功能。⽽賣場所出的型錄，因為沒有

3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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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到任何與法律上的契約有關的事情，所以沒有證明功能。

公⽂書的概念
公⽂書，顧名思義是由「公務員」在從事公務的時候，就「公務員的職務事項」所製作的、對外發⽣法
律效果的⽂書，才會是公⽂書[2]。例如市政府的公務員向餐廳叫外送便當，所寫的訂單單純涉及到買賣
便當的關係，跟公務事項無關，就不會是公⽂書。
例如戶籍謄本、交通罰單、⼯程採購契約的契約書，就屬於公務員按照職權所製作的⽂書。

（⼆）

什麼是「準⽂書」？
然⽽，有些記載⼈類思想，與法律關係有關，⽽且可以得知製作者的內容，並不是⽤⼀般⽂字或符號記
錄，或者是沒有記載在有體物上（例如以電⼦檔儲存的內容），法律上對這類不符合⽂書的基本定義，
卻仍然有辦法表現出製作名義與法律關係的資料，設了⼀個「準⽂書[3]」的規定。⽬的是希望能夠保護
這類資料的可信賴性。

（三）

法庭錄⾳是公⽂書嗎？
在訴訟程序進⾏中，法庭上的錄⾳是公⽂書嗎？雖然⽬前尚未查詢到實務上有相關案例可以參考，但可以
⼀⼀回到上述整理的關於⽂書的定義進⾏討論。
法庭錄⾳的功能，是為了要輔助筆錄的製作，但回到⽂書的要件來說，法庭錄⾳內容是參與訴訟案件者的
各種思想表達，雖然是需要另外⽤設備播放的聲⾳記錄，所以並不符合⽂書的「穩固功能」；⽽製作法庭
錄⾳的是執⾏公務的書記官或庭務員，可以得知製作者是誰，具有「保證功能」，所記載的是跟訴訟有關
的陳述，可以佐證筆錄的正確性，也是審判的基礎，所以具有「證明功能」。
法庭錄⾳雖然不具有實體，⽽不完全符合⽂書的三⼤功能，但按照我國法的規定，符合準⽂書的要
件[4]。同時，是由負責處理審判相關事務的公務員依照他的職務所製作，所以嚴格來說是⼀種「準公⽂
書」。

對法庭錄⾳動⼿腳，可能會成⽴什麼犯罪呢？

⽂書相關犯罪的⼿法
對於⽂書可能的犯罪⽅式，包含偽造、變造、登載不實三種，以下簡單介紹[5]：

（⼀）

偽造
是指沒有權限制作⽂書的⼈，冒⽤他⼈的簽名⽽製作⽂書，例如A為了惡搞鄰居B，擅⾃⽤B的簽名跟別
⼈簽房屋租賃契約，就是偽造⽂書的⾏為。

1.

變造
沒有權限制作、修改⽂書的⼈，未經同意擅⾃變更⼀份已經製作好的⽂書的內容，就是變造。例如C發
現統⼀發票只差⼀碼就可以中獎，⽽拼貼其他發票的號碼變造出⼀張假的中獎發票企圖兌獎，就會構成
所謂的變造⾏為[6]。

2.

登載不實
跟偽造、變造不同，只有公務員或從事業務之⼈才能從事登載不實的⾏為[7]。意思是具有制作公⽂書或
者業務⽂書權限的⼈，在明知道內容有不實的情況下，在⽂書上⾯記載虛偽的內容。

3.



延伸閱讀：
⿈郁真（2020），《偽造⽂書的「⽂書」到底是什麼？》。

註腳

假設確實是法官擅⾃剪接錄⾳，可能會成⽴的犯罪
「假設」 提問⼈所述的情境為真，法官如果確實針對既有的錄⾳檔進⾏惡意的剪接，確實可能成⽴變造
準公⽂書罪。另外，也有可能另外成⽴變造他⼈刑事證據的犯罪[8]。

（⼆）

本題較為適當的處理⽅式
法庭錄⾳真實性的爭議，必須要在訴訟過程中仰賴律師的協助，才能具體指稱錄⾳是不是真的有經過變
造，再經由訴訟管道進⾏救濟。⽽提問⼈所述關於法官訊問證⼈時所涉及到的問題，因為證⼈若為虛偽陳
述，確實會觸犯刑法上的偽證罪[9]，故法官的語句不盡然違法，必須進⼀步檢視法官訊問的⽅式是不是
已經讓證⼈喪失⾃由意志的程度[10]。
凡此種種，都牽涉到是否及如何訴諸具體的法律⾏動。例如如何撰寫法律書狀、如何舉證、以及過程中可
能有需要注意法律上時效、規費的問題，這些都需要提供法律服務的專業⼈⼠，視您的具體情況提供諮詢
或服務。
法律百科是共享知識的平臺，並未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及法律服務媒合。建議您參考問答：《除了在法律百
科網站提問與直接找律師協助以外，請問哪裡可以找到⾯對⾯法律諮詢的管道？》當中列出的法律諮詢資
源，尋求法律服務。

   詳細說明，可參考許澤天（2020），《刑法分則（下）⼈格與公共法益篇》，⾴389-395。[1]

   許澤天（2020），《刑法分則（下）⼈格與公共法益篇》，⾴424。[2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20條：「
I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⽂字、符號、圖畫、照像，依習慣或特約，⾜以為表⽰其⽤意之證明者，關於本
章及本章以外各罪，以⽂書論。
II 錄⾳、錄影或電磁紀錄，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⽰之聲⾳、影像或符號，⾜以為表⽰其⽤意之證
明者，亦同。」

[3]

   變造⼀般的錄⾳，就可能會觸犯刑法上的變造私⽂書罪，例如臺灣⾼等法院106年度上訴字第2519
號刑事判決。

[4]

   詳細介紹可⾒許澤天（2020），《刑法分則（下）⼈格與公共法益篇》，⾴404-412，425-426。[5]

   臺灣桃園地⽅法院108年度審簡字第608號刑事判決。[6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13條：「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⽽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⽂書，⾜以⽣損害於
公眾或他⼈者，處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
中華⺠國刑法第215條：「從事業務之⼈，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⽽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⽂書，⾜以
⽣損害於公眾或他⼈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⼀萬五千元以下罰⾦。」

[7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165條：「偽造、變造、湮滅或隱匿關係他⼈刑事被告案件之證據，或使⽤偽造、變
造之證據者，處⼆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⼀萬五千元以下罰⾦。」

[8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168條：「於執⾏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，證⼈、鑑定⼈、通譯於[9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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 偽造⽂書，變造，公⽂書，登載不實，私⽂書

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，供前或供後具結，⽽為虛偽陳述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
   不正訊問證⼈的問題，可以參考最⾼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561號刑事判決。[10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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